
光明山镇2023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
—2023年4月21日在光明山镇
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

财政所所长   娄云

各位代表：
我镇2023年预算（光明山镇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审查批准）在执行过程中，由于收入和支出增减变动，预算执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根据《预算法》、《预算法实施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需对年初财政预算收支总额进行调整。下面就预算调整方案作以汇报，请各位代表予以审议。
一、预算调整的理由
2023年年初以来，我镇全力依法组织收入，税收收入较年初预期有显著增长，故需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年初预算的5818万元调至18237万元。在预算执行过程中，由于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加，2023年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由年初预算的5960万元调整为18379万元，调增12419万元，主要用于资源勘探工业信息、重点项目工程建设、中小学职业年金缴费以及政府行政运行等支出。
上述调整后，我镇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237万元（其中税收收入18194万元，非税收入43万元），转移性收入749万元，收入总量为18986万元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379万元，上解支出607万元，支出总量为18986万元。收支相抵，收支平衡。
二、预算调整方案
1. 收入预算调整12419万元。
具体调整如下：增加税收收入12419万元。
2. 支出预算调整12419万元。
具体调整如下：
（1） 工资性支出增加10万元；
（2） 政府日常公用经费等，增加支出595万元；
（3） 政府亮化工程，增加支出200万元；
（4） 敬老院房屋翻建，增加支出240万元；
（5） [bookmark: _GoBack]新建冯屯村社区服务中心，增加支出15万元；
（6） 新建微型消防工作站，增加支出50万元；
（7） 信访事务增加支出20万元；
（8） 幼儿园日常开销增加支出20万元；
（9） 中小学职业年金增加支出359万元；
（10） 死亡抚恤增加支出55万元；
（11） 献血补助增加支出10万元；
（12） 环境卫生整治增加支出50万元；
（13） 畜禽防疫增加支出10万元；
（14） 森林防火、村级造林等增加支出25万元；
（15） 水利工程增加支出30万元；
（16） 防汛工程增加支出330万元；
（17） 村级经费增加支出100万元；
（18） 交通、公路养护等增加支出90万元；
（19）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增加支出9805万元；
（20） 金线沟村亮化工程增加支出123万元；
（21） 金线沟村、佟岭村基础设施修复工程增加支出282万元。
上述调整后，2023年我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18379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增加12419万元，调整后实现当年收支平衡。
各位代表，为保证完成全年的财政收支预算，确保当年财政收支预算调整目标的实现，我们将在镇党委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认真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：
一是强化税收组织工作，增加税收收入，确保财政收入预算调整目标的实现。
二是优化支出结构，认真执行上级关于“厉行节约，反对浪费”的精神，严格控制行政支出，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，确保支出预算调整目标的实现。
三是抓好增收节支工作，对照年初预算，认真分析收支形势，着力解决收支矛盾。在确保工资按时、足额发放的基础上，保证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的需要，保证全镇实事资金的需要，从严控制非生产性支出，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增收节支工作，严格执行和完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，确保预算控制目标的实现。
谢谢大家！
